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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兩則碑文看黔東南清水江流域 
早期開發過程中的族群關係 

鄧剛

中山大學歷史學學系

　　黔東南的清水江流域因清初「開闢新疆」，木 靖州鍬里一帶遷徙到此定居。碑原存於村寨下方一

材貿易得以興起，並吸引了大量的下游人群來此佃 處水塘之中，該地區傳統上以杉木營建房屋，且一

山種杉。除契約文書之外，反映這些移民人群與周 寨之中房屋密密層層，一旦遭遇火災，往往整個村

圍人群關係的民間文獻為數不多，筆者在田野調查 寨不能倖免，在一些村寨中常見到一些重要的碑刻

中所發現的一則碑文生動地反映了木材貿易興起背 被置於水塘之中，即便遭災，亦能存留。在上個世

景之下的人群關係。該碑現存於屬清水江支流烏下 紀80年代初，「三鍬人」被認定為貴州省23個「未

江流域的黎平縣大稼鄉俾嗟村，被放置於寨門旁。 識別族稱」之一，因應當時所進行的民族識別工

這一村落中的人群自稱「三鍬」，與這一區域的其 作，該碑從水塘中被掘出，以作為證據之一，後置

他二十多個村落一樣，皆稱由清康熙朝以來由湖南 於現址。茲將碑文錄於下，標點為筆者所加：

嘗思朝廷有國法，鍬理有理規。茲余三鍫自先祖流離顛沛於斯，迄今已近百年。為銘志先祖之習

俗，故吾三鍫寨里長約集，宰生雞而誓志，飲血酒以盟心。茲計照規約於後：

　　一、務須擊鼓同響，吹笙共鳴，同舟共濟，痛癢相關，一家有事，闔里齊援；

　　一、男女婚配務須從父從母，原親結親，不准扒親賴親，水各水，油各油，不准油來拌水，

　　　　亦不許水去拌油，倘男不願女罰銀三十三，若女不願男罰銀六十六；

　　一、倘遇外來之侮，闔里應齊心以禦，尤對客家與苗人更應合力以抗之。

恐嗣後無憑，刻有坐臥碑各一塊，永遠存照。

大清乾隆已巳年孟春月穀旦日立

　　田野中的訪談與部分民間文獻顯示，這一人群 照。」 2這份乾隆四十八訂立的契約中提及的小地

至遲於康熙三十五年便來此佃種山場。這一人群遷 名「萬才」，亦作萬財，與岑梧陸姓遷出之地同為

出之地在今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縣三秋鄉、 靖州鍬里之村寨。由此可以看到，在開闢之初，這

藕團鄉及大堡子鄉一帶。這一地區又稱「鍬里」， 一人群藉著地域的聯繫在此地生根。

據靖州鄉土志載：「靖州原十九里，以裁各衛，增 　　而當這些人群定居下來之後，在資源競爭的過

設屯田一里，故州志載里二十然。屯田各附其地， 程中，其所面對的不僅僅是與「土著」人群之間的

自不應虛存，屯里之名今去之，而鍬里之名由來 互動與衝突，同時也要面對後來由其他地方遷來的

已久，因益以鍬里為二十里焉。」1最初一些來自 移民。碑文中所提及的「苗」與「客家」，則可以

鍬里的人群定居下來之後，不斷有人群從鍬里一帶 理解為這上述二者，這些不同人群之間的區隔更加

移徙至此，如錦屏縣岑梧寨的一份契約上寫道： 豐富了我們對於這一個移民社會的意象，這一個地

「立合同字請民住坐落小地名萬才，潘文達、第潘 區的族群關係也不能簡單地歸結為土著人群與外來

文理為因家貧如洗，無田可耕，因先年到于岑梧， 人群之間的互動，背後其實有著一個層次更加豐富

依傍陸宗顯鋤地生理；又因無地可鋤，極力買得 的背景。

平鼇地界土名眼隴，其中有熟田數丘在內，有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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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有村落聯盟性質的「議榔」或「款」是苗疆

一帶維持社會秩序的重要組織形式，在靖州鍬里一

帶有歌曰：「上鍬合款牛筋嶺，中鍬合款在岩田，

官田合款下六寨，制訂鄉規的地方。」3從上引碑

文中我們不難看出，這一人群在新的環境中繼續維

繫著這樣的制度，並以「宰生雞、飲血酒」這樣的

方式訂立條款。

　　這份勒於石碑的「款約」除了強調在遇到「客

家」與「苗人」發生衝突時的應合里齊心以禦，值

得一提的是也強調了婚姻圈的界限，亦即「水各

　　　　三鍬重議婚禮碑記

水、油各油，不許油來拌水，亦不許水去拌油」。

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發現，至解放之前，「三鍬人」

都還維繫著「近拒遠交」的婚姻原則。三鍬村寨往

往點綴在苗寨、侗寨或客家村寨之間，寨子之間往

往相距較遠，雖然如此，也只在「三鍬」村落之間

進行通婚，不與其周圍其他人群的村寨通婚。筆者

在該村所見到的另一份名為「三鍬重議婚禮碑記」

的文書中亦見到當時三鍬各寨頭人聚集商議婚姻禮

儀之事。其碑已無處可覓，但碑文原稿尚存，其內

容如下：

　　憶夫儷皮為聘，自古去野合之風，蹇修傳言，宜今重人倫之本，自伏羲氏制以婚禮，然後君

臣、父子、夫婦有所分，禮之所繫，不綦重乎。近觀吾等鄉村僻處方隅，見聞固陋，每見轉表受

聘之弊，殊堪痛恨。或情葉周親而視為胡越，或誼聯公當而等於路之人，甚至搆訟於廷，傾家破

業，抁人女子，臨老無依，人道淪焉，無存天理，悲其何在。嘗前人有約而窮弊多端，可知善始

者實繁，克終者蓋寡。是以各鄉重新計議，設立款禁，勒諸貞瑉，永定規列，幸而仁人君子怡然

相應，一人唱之子前，眾人和之子後，共勸盛事以美舉。由是開新進之門，蠲除舊染之習，人道

無乖風化，宜遵于□國雁幣，有准禮式，樂效乎東萊廣乎習俗改規，頹風漸革。因予糊口外方，

聯出幾載，以免拋荒本業，而竟問記於予，予以為點綴不工，實難自任，而又有難於假託者，於

是書乎。

　一議不准強逼轉表，願親者憑媒說合。 

　一議外甥女財禮不准舅父所受分毫。 

　一議倘有舅父橫行強要者，眾等各寨各代盤費，公仝送官。 

　一議聘金禮上戶六兩八錢。 

　一議謝媒肉六斤酒六，乎不如百文有謝無請。 

　一議送親粑乙百八十斤，秤鹽九斤，主家占六斤，房族三斤。 

　一議定親禮紋銀四錢四分。 

各寨頭人

　　中仰　潘國全、陸廷直、龍起和、陸光星、陸光玉、陸光維

　　岑梧　陸子旺、陸通盛、陸通廣、潘正科

　　九佑　林紹奇、潘成光、龍文斌

　　小瑤光　龍成發、吳正光、龍登玉

　　俾黨　□正益、□正光、趙應璋

　　九桃　龍相義、向宗祥

　　歸雅　潘開孝

　　高練　龍宗耀

　　俾雅　楊應照、楊應林、楊宗爭、楊再隆、吳昌建、吳昌榮

　　岑低　潘有才、潘成得、潘士榮

　　岑弩　潘志明、潘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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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俾爹　潘通福、吳起梅

　　烏山　楊光星、吳成鳳、吳文華

　　歸斗　潘朝政、張正國、姚光仕

　　唐望　楊有光、潘正旺、王思榮

　　烏勒　吳成隆

　　八受　楊國舉

　　八龍　唐再盛

　　新寨　龍芝胡、龍永勝、唐仁昌、潘國明

　　岑果　吳光仕、張顯益

　　高表　龍雙全、龍天佑、龍士周

　　□□　楊昌能、張應舉

道光廿七年十二月十五日 立

　　碑文中提到的村寨今時所住的人群大多依然

自稱為「三鍬」。由上我們不難看到，至清初遷

入此地，到前述第一塊碑的乾隆十四年，再到道

光二十七年這一百多年間，這一人群之間一直維

繫著「三鍬」的族群邊界。在經歷過咸同苗亂等

社會動盪之後，清水江流域三鍬人的村寨組織和

族群認同都發生了種種變化，在此且按下不表。 

　　這兩塊碑文中另一個值得我們關注的地方便

是關於婚姻的敍述，在第一塊碑文中，只提到

「男女婚配務須從父從母，原親結親，不准扒親

　　　　群村永賴

賴親，水各水，油各油，不准油來拌水，亦不許

水去拌油」；迨至道光年間，則主要強調「不准

強逼轉表，願親者憑媒說合」，「外甥女財禮不

准舅父所受分毫。」這表明，隨著清水江流域的

開發，財富觀念和習俗等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4

　　在貴州的這些三鍬人「重議婚禮」之前，湖

南靖州鍬里各寨亦頭人約集刊碑反對「舅霸姑婚

之鄙陋」，此二者有何聯繫，暫不妄加猜想。靖

州鍬里的婚俗改革碑立於三秋鄉地筍村下地背，

亦抄錄於後，以資參考：

欽加知府銜湖南靖州直隸州正堂加三級宋，署湖南直隸靖州正堂加三級六次鄭，為

嚴禁陋習，以端風俗事案。據鍬里生員�長吳光庠、潘正立、吳通林、吳士龍等稟稱生蟻地方久蒙

作育，向化有年，惟陋風陋俗，未蒙化改。即論婚姻，禮之大者，擇婿配偶，古今無異；奈生蟻

地方，不循倫禮，所育之女，定為妻舅之媳，他姓不得過問，若親舅無子，堂舅霸之，凡為舅

氏者，皆得而霸之，間有舅氏無子，將女另配，舅氏索錢，少則三、五千，多則百餘金，一有不

遂，禍起非小，此舅霸姑婚之鄙陋招害愈深，其多育女者致起溺女之毒，非不知有傷造化之思，

實出不已。乾隆年間生蟻祖人潘學貴等以俗陋遭害。稟前陳主蒙准示禁在案，無奈前項習氣未能

盡改，只得叨乞賞准示禁永杜陋習等情到州，據此除批示外，合行出示，嚴禁為此示，仰該里居

民人知悉，嗣後男女婚姻必須由父母選擇，憑媒妁聘定，不許舅氏再行霸婚索詐，倘敢故違，許

被害之人立即赴州，指名具稟，以憑嚴拿究懲，決不稍寬，各宜凜遵毋違，特示。

右仰通知

正堂宋批准示禁。

復稟詳文宋批：此案業經出示嚴禁，如果再有霸索情事，盡可隨時具稟拘究，由詳立案。

正堂鄭批：婚姻聽人擇配，豈容逼勸霸佔，倘有扭於陋習，霸婚苛索情事，許即隨時稟究毋容，

率情示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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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開：

　　一、遵州主，婚姻聽人擇配，不許舅霸姑婚，如違示禁，會同稟究。

　　一、遵州主，不許舅氏苛索銀錢，如違示禁，會同稟究。

　　一、聘金財禮只許一十六兩，如違，公罰。

　　一、過門水禮議定銀八兩，如違，公罰。

以上數條正規，各遵 州主示禁，如果違者，被害之家必備銀三兩三錢，通眾齊集，公議稟究。

計開眾寨首事姓名附後：

鳳沖寨　生員吳光律、吳陞岱 里民吳通質、吳昌魯、吳仕盛、吳昌培

地背上下兩寨　生員吳文潔、吳文亮　里民吳能連、吳文進、吳文榮、吳文科、歐仕梅、吳起

鑑、吳朝鳳、吳仁寬 

地笋上下兩寨　生員吳文道 里民吳在德、吳世連、吳光昌、吳光亨、吳世仕、吳光益、吳文開、

吳昌清、吳昌睦

楠山聾沖兩寨　生員吳昌鸞、吳大儒　里民龔興義

水沖寨　吳朝相、吳通明

元貞寨　潘高文、潘仕向、楊秀應、潘大和

小河寨 生員潘通琳、潘通興、潘秀□、潘秀朝　里民潘光 。

皂隸寨 楊光華、楊通睿、楊光爵、楊通湖

金山寨 楊秀清、吳天仁

孔洞 里民潘光成、潘永科、吳正科

萬才寨 生員潘大林、潘大謨　里民潘正元、潘大禮、潘愛先 

菜地湾並岩嘴頭　生員潘國珍、潘相珍　里民潘秀珍、潘仲舉、潘□□

銅鑼段 耆員吳正先 �長吳文秀

黃柏寨 生員潘子仕、潘成道 里民潘祥海、潘登和、潘琛海、潘忠孝

地廟寨 生員吳國益　里民潘通成、龍忠培、陸□達

同門、畧沖　生員　潘□□、李在光、王文配

其有小河、岩湾、銅鑼段、官田數寨俱在內

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一日 石匠師傅伍登榜　刊鐫




